
在
全
國
金
融
業
務
檢
討
會
議
開
幕
典
禮
致
詞 

中
華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一
日 

 

俞
總
裁
、
徐
部
長
、
各
位
來
賓
、
各
位
先
生
、
各
位
女
士
： 

今
天
是
中
央
銀
行
與
財
政
部
聯
合
召
開
全
國
金
融
業
務
檢
討
會
議
的
開
幕
典
禮
，
運
璿
有
機
會
前
來
參
加
，
與
財
金
主
管
人
員
、

金
融
機
構
負
責
人
、
企
業
界
領
袖
、
以
及
專
家
學
者
共
同
交
換
意
見
，
內
心
感
到
非
常
欣
慰
。
因
為
我
們
的
國
家
目
前
正
處
在
一
個

極
為
動
盪
的
國
際
政
治
經
濟
環
境
之
中
，
遭
到
前
所
未
有
的
困
境
，
舉
國
上
下
刻
正
結
合
各
種
力
量
謀
求
對
策
，
以
期
經
濟
早
日
復

甦
，
並
改
善
經
濟
結
構
，
加
速
國
家
現
代
化
之
際
，
全
國
金
融
業
務
檢
討
會
議
的
適
時
舉
行
，
正
可
匯
集
各
方
的
智
慧
，
以
謀
求
金

融
業
務
的
改
進
，
來
配
合
國
家
未
來
進
一
步
之
發
展
，
實
具
有
重
大
的
意
義
。 

壹
、
當
前
國
內
外
經
濟
情
勢
的
體
認 

環
顧
當
前
國
際
經
濟
的
情
勢
，
工
業
先
進
國
家
經
濟
情
況
仍
呈
遲
緩
，
貿
易
保
護
主
義
日
趨
盛
行
，
開
發
中
國
家
除
少
數
尚
能

維
持
適
度
穩
定
與
成
長
外
，
多
數
遭
受
低
成
長
與
國
際
收
支
赤
字
之
雙
重
困
難
，
而
使
得
世
界
經
濟
復
甦
的
腳
步
更
為
緩
慢
，
影
響

所
及
，
致
使
我
國
外
銷
拓
展
益
感
困
難
，
預
測
今
年
出
口
成
長
率
約
為
負
二
．
六
％
，
較
過
去
三
十
年
來
平
均
成
長
率
二
五
．
九
％

降
低
甚
多
，
實
質
經
濟
成
長
率
今
年
估
計
亦
僅
三
．
八
％
，
較
過
去
平
均
成
長
率
的
八
．
九
％
，
也
有
顯
著
的
下
降
，
面
臨
此
一
經

濟
情
勢
，
我
們
一
方
面
要
採
取
有
效
的
措
施
，
以
紓
解
工
商
業
的
困
難
，
增
加
投
資
意
願
，
促
進
經
濟
的
復
甦
；
另
一
方
面
則
要
積

極
調
整
我
們
的
經
濟
結
構
加
速
工
業
升
級
，
提
高
出
口
產
品
的
附
加
價
值
，
以
突
破
的
做
法
，
堅
定
的
決
心
，
主
動
與
世
界
建
立
密

切
的
經
濟
、
貿
易
、
金
融
及
航
運
關
係
，
將
我
們
的
經
濟
金
融
活
動
擴
大
到
國
際
的
領
域
，
透
過
與
世
界
各
國
利
益
的
結
合
，
來
維

護
我
國
在
國
際
上
的
利
益
，
提
高
我
國
的
經
貿
地
位
。 

貳
、
金
融
業
務
的
努
力
方
向 



基
於
上
述
國
內
外
經
濟
情
勢
的
體
認
，
並
為
肆
應
今
後
發
展
的
需
要
，
我
們
在
金
融
方
面
必
須
內
求
革
新
進
步
，
外
求
積
極
發

展
，
始
能
繼
續
支
持
經
濟
的
成
長
，
不
斷
增
進
人
民
的
福
祉
。
事
實
上
，
我
們
過
去
也
曾
有
許
多
的
改
革
，
並
獲
致
了
相
當
的
成
果
，

諸
如
：
自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以
來
已
多
次
修
正
銀
行
法
，
改
制
中
小
企
業
銀
行
，
設
立
中
國
輸
出
入
銀
行
及
指
定
交
通
銀
行
辦
理
開
發

銀
行
業
務
，
以
建
立
專
業
銀
行
分
工
體
系
；
建
立
貨
幣
市
場
，
為
企
業
開
闢
籌
措
短
期
資
金
的
管
道
；
實
施
機
動
匯
率
，
建
立
外
匯

市
場
，
以
更
有
彈
性
地
適
應
國
際
因
素
的
衝
擊
；
建
立
銀
行
同
業
間
的
拆
款
制
度
，
以
反
映
銀
行
資
金
的
鬆
緊
；
逐
步
實
施
利
率
自

由
，
俾
利
率
水
準
能
反
應
市
場
的
供
需
；
設
立
金
融
人
員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及
基
層
金
融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，
以
培
訓
金
融
幹
部
。
這
一

連
串
的
措
施
，
對
於
提
高
金
融
服
務
，
促
進
經
濟
發
展
都
有
相
當
的
貢
獻
。 

尤
其
最
近
期
間
在
俞
總
裁
與
徐
部
長
的
領
導
下
，
更
有
若
干
開
創
性
的
作
法
，
較
重
要
者
包
括
：
實
施
「
郵
政
儲
金
轉
存
辦
法
」，

將
郵
政
儲
金
新
增
部
份
按
比
例
轉
存
交
通
銀
行
、
臺
灣
中
小
企
業
銀
行
、
臺
灣
土
地
銀
行
、
及
中
國
農
民
銀
行
，
以
充
裕
長
期
資
金
，

擔
負
政
策
性
融
資
的
任
務
；
透
過
行
政
院
開
發
基
金
主
動
支
持
交
通
銀
行
無
息
資
金
，
以
加
強
對
策
略
性
工
業
之
低
利
資
金
融
通
；

在
證
券
市
場
上
已
建
立
店
頭
市
場
交
易
制
度
，
並
正
推
動
開
放
僑
外
資
投
資
我
國
證
券
，
以
引
進
外
資
協
助
企
業
之
發
展
；
目
前
亦

正
積
極
推
動
境
外
金
融
中
心
之
籌
設
，
以
促
使
我
國
金
融
業
務
國
際
化
。
這
些
都
是
適
應
當
前
經
濟
需
要
的
重
要
措
施
，
希
望
能
加

速
推
動
，
以
求
實
現
。 

此
次
全
國
金
融
業
務
檢
討
會
所
擬
討
論
題
綱
，
據
瞭
解
，
分
為
金
融
業
務
有
關
制
度
改
進
、
金
融
市
場
、
外
匯
市
場
、
授
信
業

務
、
及
金
融
業
務
自
動
化
等
五
個
重
點
，
並
列
有
詳
細
的
討
論
要
點
，
相
信
在
座
諸
位
必
能
提
供
許
多
寶
貴
的
興
革
意
見
，
作
為
財

金
主
管
機
關
改
進
的
參
考
。
不
過
運
璿
願
藉
此
機
會
，
對
於
金
融
問
題
在
政
策
上
，
提
出
一
些
個
人
的
看
法
，
以
作
會
議
討
論
的
參

考
暨
今
後
努
力
的
方
向
： 

第
一
、
金
融
的
改
進
必
須
與
經
濟
發
展
相
結
合
｜
｜
由
於
金
融
服
務
是
經
濟
活
動
的
核
心
，
在
經
濟
發
展
的
過
程
中
扮
演
著
非

常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一
個
國
家
愈
為
現
代
化
，
其
所
仰
賴
的
金
融
服
務
亦
愈
為
殷
切
，
金
融
不
僅
要
滿
足
社
會
的
需
要
，
且
要
主
動
透



過
資
金
的
融
通
來
引
導
經
濟
發
展
的
方
向
，
促
進
經
濟
的
持
續
成
長
。
我
國
目
前
正
面
臨
經
濟
轉
型
的
階
段
，
工
業
結
構
的
提
升
以

及
策
略
性
產
業
的
發
展
，
為
我
們
努
力
的
目
標
，
尤
其
需
要
金
融
服
務
的
密
切
配
合
與
支
持
， 

蔣
總
統
曾
經
指
示
我
們
：
「
銀
行

業
是
刺
激
生
產
事
業
成
長
、
拓
展
及
繁
榮
的
總
樞
紐
，
因
此
對
於
國
家
經
濟
變
動
所
擔
負
的
責
任
也
特
別
重
大
」
，
足
見
金
融
服
務

在
經
濟
發
展
的
重
要
性
。
因
此
我
們
應
針
對
問
題
與
缺
失
，
以
及
當
前
經
濟
發
展
的
需
要
，
從
法
令
制
度
、
體
系
分
工
、
業
務
經
營
、

及
服
務
效
能
等
通
盤
檢
討
，
謀
求
改
進
，
使
我
國
的
金
融
事
業
能
在
穩
定
與
發
展
兼
顧
的
原
則
下
謀
求
效
率
的
提
高
，
在
變
革
快
速

的
環
境
中
更
能
適
應
經
濟
發
展
的
需
要
。 

第
二
、
加
速
金
融
業
務
現
代
化
｜
｜
要
謀
求
金
融
業
務
現
代
化
，
必
須
在
觀
念
上
有
所
突
破
，
在
作
法
上
有
所
革
新
，
始
能
適

應
社
會
的
需
求
。
在
觀
念
上
，
我
們
必
要
確
立
一
個
企
業
化
與
效
率
化
的
經
營
哲
學
，
並
尊
重
競
爭
的
原
理
，
因
為
只
有
在
適
度
競

爭
的
環
境
中
，
才
能
促
進
金
融
業
務
的
合
理
發
展
。
因
此
，
今
後
在
金
融
管
理
上
，
宜
本
授
權
的
原
則
，
提
高
金
融
機
構
自
主
經
營

的
程
度
，
而
各
金
融
機
構
則
應
建
立
完
善
的
徵
信
、
授
信
、
及
稽
核
制
度
，
藉
健
全
的
制
度
，
來
減
少
人
為
的
弊
端
，
而
有
利
於
金

融
機
構
之
穩
定
發
展
。
在
作
法
上
，
我
們
不
得
不
強
調
培
訓
金
融
專
業
人
才
的
重
要
性
，
因
為
處
在
這
樣
一
個
人
類
知
識
變
革
快
速

的
所
謂
「
知
識
爆
炸
」
的
時
代
，
新
技
術
、
新
設
備
、
以
及
新
的
工
作
程
序
也
在
不
斷
地
革
新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社
會
大
眾
的
需
求
無

論
是
量
或
質
的
水
準
亦
不
斷
提
高
，
金
融
人
員
的
素
質
若
不
能
作
相
對
的
提
高
，
將
無
法
適
應
社
會
的
需
要
，
因
此
各
金
融
機
構
應

有
系
統
有
計
晝
地
加
強
人
才
的
訓
練
與
發
展
，
以
奠
定
金
融
業
務
現
代
化
的
基
礎
。
此
外
，
我
們
也
瞭
解
到
自
動
化
作
業
為
金
融
現

代
化
的
必
經
之
途
，
尤
須
加
速
進
行
，
以
提
高
對
社
會
的
服
務
品
質
，
並
藉
業
務
的
自
動
化
，
來
提
昇
我
國
資
訊
工
業
的
水
準
。 

第
三
、
借
重
外
來
的
力
量
｜
｜
經
濟
發
展
所
需
資
金
，
除
了
國
內
金
融
機
構
的
支
持
外
，
也
需
向
外
籌
措
。
鑒
於
我
們
今
後
必

須
向
資
本
密
集
與
技
術
密
集
的
工
業
發
展
，
所
需
的
資
金
非
常
龐
大
，
亟
需
開
拓
向
外
籌
集
資
金
的
途
徑
，
加
上
今
後
對
外
貿
易
的

拓
展
也
要
依
賴
金
融
機
構
的
海
外
據
點
予
以
支
援
，
因
此
我
們
在
金
融
服
務
方
面
必
須
要
走
向
國
際
化
的
領
域
，
除
了
已
核
定
的
開

放
僑
外
資
投
資
證
券
，
以
及
籌
設
境
外
金
融
中
心
必
須
積
極
進
行
外
，
財
政
部
與
中
央
銀
行
應
繼
續
鼓
勵
著
名
外
商
銀
外
來
臺
設
立



分
行
，
支
持
國
內
銀
行
在
海
外
設
立
金
融
據
點
，
並
且
要
革
新
對
他
們
經
營
的
觀
念
和
管
理
制
度
，
我
們
也
正
鼓
勵
和
協
助
公
民
營

大
企
業
在
國
際
金
融
市
場
發
行
國
際
債
券
。
俾
一
方
面
透
過
金
融
業
務
的
國
際
化
來
提
升
我
國
金
融
服
務
的
水
準
，
另
一
方
面
則
藉

與
世
界
各
國
建
立
的
密
切
經
濟
金
融
關
係
，
來
提
高
我
國
的
國
際
地
位
，
確
保
經
濟
的
持
續
發
展
與
進
步
。 

第
四
、
嚴
守
金
融
秩
序
｜
｜
最
後
運
璿
不
能
不
強
調
金
融
秩
序
之
重
要
。
大
家
都
知
道
金
融
是
大
眾
的
事
業
，
必
須
以
維
護
金

融
秩
序
的
安
定
作
為
基
礎
才
能
獲
得
社
會
大
眾
的
信
心
。
金
融
事
業
的
從
業
者
，
除
以
服
務
來
創
造
需
求
進
而
擴
大
其
服
務
之
層
面

外
，
並
應
以
嚴
守
分
際
來
贏
得
社
會
的
信
任
。
我
國
近
年
來
金
融
業
為
人
所
詬
病
者
，
除
了
公
營
銀
行
效
率
偏
低
以
外
，
民
營
金
融

業
的
違
規
經
營
也
是
一
個
很
值
得
檢
討
的
問
題
，
運
璿
深
願
大
會
能
藉
此
機
會
共
同
檢
討
，
對
不
合
時
宜
的
法
令
可
以
修
改
；
對
既

經
訂
定
的
法
規
制
度
則
必
須
嚴
格
執
行
，
以
便
我
國
的
金
融
管
理
能
走
上
正
軌
，
進
而
促
使
社
會
大
眾
對
金
融
機
構
的
信
心
日
益
增

強
。
此
外
對
於
社
會
上
，
有
大
宗
游
資
，
如
何
使
他
們
流
入
合
法
的
金
融
系
統
以
減
少
業
者
資
金
的
困
難
，
維
護
金
融
秩
序
和
社
會

安
寧
，
也
是
金
融
界
同
仁
所
應
設
法
研
究
解
決
的
。 

以
上
是
運
璿
對
於
金
融
業
務
今
後
努
力
的
幾
點
期
望
，
希
望
在
座
諸
位
暨
全
體
金
融
人
員
能
體
認
到
我
國
當
前
的
環
境
，
在
不

同
的
工
作
崗
位
上
貢
獻
智
慧
與
力
量
，
同
心
協
力
謀
求
金
融
業
務
的
革
新
再
革
新
、
進
步
再
進
步
，
為
我
們
的
國
家
開
創
更
光
明
的

前
途
。 

敬
祝 

大
會
成
功
，
各
位
健
康
愉
快
。 

謝
謝
！ 

 
 


